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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传旺的悲剧尴尬了谁
本报记者 牟张涛 张晓琳

格相关链接

适龄学生应完成

义务教育

1986年，我国义务教育法
开始实施，“国家实行九年制
义务教育”从此成为法定义
务。2006年9月1日，修订后的义
务教育法，全部免除了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且对
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
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适
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
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
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
育。这是家庭所承担的保障适
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
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
行政部门具体负责义务教育
实施工作。

格律师说法

修理工涉嫌

构成故意伤害罪

四川律大律师事务所吴
秀芳律师表示，修理工已经涉
嫌构成故意伤害罪，根据我国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
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
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
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宗和)

“杜传旺还在义务教育的年
龄，他为何辍学了呢？”悲剧发生
后，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一位
知情人士介绍说，13岁的杜传旺当
学徒也是无奈之举。他的母亲已去
世，一家人就靠父亲杜舍厚种地挣
钱，家里的经济条件特别差，到现
在还欠着不少外债。再加上杜传旺
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不好，跟不上
课，今年春天就辍学了。

另外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杜

传旺辍学后就寻思能学点手艺，
以后也能为家庭分担点负担，于
是就到汽修厂去当学徒工。“当时
孩子说不想上学了，家里条件也
不好，他爸爸就同意了。”杜传旺
的表叔董其录说。

“孩子辍学，家长、学校以及
有关部门都有责任。”一位网友表
示，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法
定义务，如果杜传旺依然在学
校里读书，这个悲剧或许就能

避免。
“收留13岁的孩子当学徒，这

不是在使用童工吗？”杜传旺悲剧
发生后，大家除了谴责两名修理
工外，还对汽修老板提出了质疑。
12日，记者多次联系汽修老板，对
方都拒绝接受采访。

根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
商户均不得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

成年人。对用人单位非法使用童
工的，除规定将给予行政处罚外，
还规定如童工患病或者受伤，用
人单位应当负责送到医疗机构治
疗，并负担治疗期间的全部医疗
和生活费用。

目前夏津县正在就伤者与门
店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等问题
进行调查，若涉嫌违法用工，将按
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若涉嫌犯罪，
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尚处于义务教育年龄阶段的杜传旺，为何会辍学？13岁当学徒，算不算是童工？除了肇事者，
还有谁的责任？很多人表示，杜传旺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

12日下午，在北京市八
一儿童医院，小传旺的父亲蹲
在地上，焦急伤心，表情复杂。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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